义党字〔2011〕  号

关于促进“规模型”、“创新型”、“开放型”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
各行政村（社区）、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激励企业创新发展、快速发展、科学发展，促进加快全镇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步伐，努力实现义桥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。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意见：

一、扶持发展规模型企业（本奖项就高奖励）
（一）对企业发展上规模、重大项目投入、企业成功上市等社会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表彰奖励。
（二）当年被评为镇属“十强”企业、“十佳”优势成长型企业以及当年工业销售产值新进入亿元的企业，予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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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彰。原已进入亿元的企业，以上一年实绩为基数，增幅在30%以上的奖励2万元。

（三）当年工业销售产值新进入亿元的企业奖2万元，新进入3亿元的企业奖3万元，新进入5亿元的企业奖5万元，新进入8亿元的企业奖8万元，新进入10亿元的企业奖10万元，新进入15亿元的企业奖15万元，新进入20亿元的企业奖20万元。
（四）对当年企业实缴税费首超3千万元以上（含3千万元）奖30万元，2千万元奖20万元，1千万元奖10万元，500万元奖5万元，实缴税费总额名列全镇前20位的企业予以通报表彰。
（五）现有企业组建为企业集团公司且当年实缴税费在4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（按财税部门数据为准）奖励5万元。

（六）企业当年技改投入生产设备在500万元以上（企业必须提供设备投资发票），事前经批准、事后经验收、竣工投产开票销售后，且企业当年实缴税费在50万元以上（按财税部门提供数据为准），按实际投资额的5‰进行奖励，符合本条同等条件的装饰布企业再加2‰贴息奖。

二、扶持发展创新型企业（本奖项就高奖励）
（一）企业当年新认定为国家、省、市高新技术企业、中小型科技企业，企业技术（研发）中心的，分别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，对原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奖励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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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当年被列入国家、省级科技计划（含火炬、星火）项目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。产品当年获得国内首台套认证的，每只奖励5万元。
（三）凡当年创出一只国家（含国家级免检产品）、省、市级名牌产品的，分别奖励5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（建筑业按获得奖杯的级别参照执行奖励）。
（四）企业当年荣获国家、省、市级驰名（著名）商标的，分别奖励4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（当年获得商标商号注册批准的，奖励0.5万元）。企业当年荣获国家、省、市级知名商号的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。

（五）当年通过鉴定的国家、省级新产品，分别奖励2万元、1万元；企业当年评为区级科技进步一、二、三等奖项目的，分别给予1万元、0.8万元、0.6万元的奖励；凡当年通过省、市管理创新考核的，分别奖励2万元、1万元；凡当年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，发明专利每只奖励1万元。
（六）鼓励企业拆旧建新，建设标准厂房，盘活存量资产，经相关部门批准，竣工验收合格后，镇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。3000㎡以上的每平方补贴5元；5000㎡以上的每平方补贴8元；10000㎡以上的每平方补贴10元。
（七）年耗标准煤千吨以上工企业，当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20%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万元，年耗标准煤500吨以上的工企业，当年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20%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人民币0.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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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当年通过省、市级清洁生产考核的分别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。当年通过省、市、区级劳动保障诚信企业、安全生产示范企业考核的分别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、0.5万元。

（九）当年通过IS014000环保认证的奖励0.5万元。当年通过ISO18000安全生产体系认证的奖励1万元，通过各项国际先进认证的奖励1万元。
（十）参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订的每只给予1万元奖励，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或个人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万元（此项择高奖励）。
三、扶持发展开放型经济
（一）凡在本年度内引进外资并在规定时间内到位，到位外资在100万美元以上的，按到位外资额的5‰给予贴息奖励（以即时汇率计奖）；凡在本年度内引进市外内资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实际到位在5000万元以上的，按到位额的3‰给予贴息奖励。
（二）鼓励企业赴境外参加展会，每设一个展位奖励：10㎡以内0.5万元，10㎡以上0.8万元；组团联合5家企业以上参加各级政府或各部门组织的境内外展会的，给予企业实交摊位费50%的补贴（此条就高奖励）。
（三）企业引进（兼职除外）高级技术职称人才、硕士生以上的高级管理人才，签订合同三年以上者，每名每年奖励人民币0.5万元（分年度奖励，即每满一年时奖励0.5万元）；凡引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二年以上，每名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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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1万元（分年度奖励，即每满一年时奖励1万元）。

四：政策兑现及结算办法

（一）本政策享受的范围仅限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依法注册登记、纳税及统计在本镇的工企业。
（二）年度考核由镇党政办牵头，会同镇经发办、镇财政办根据本文细则逐项考评，报镇党委、镇政府审定批准。
（三）享受各项奖励必须提供有效的各级批文或各级颁发的证明和文件，引进的人才须持政府人事部门颁发的证书，并提供该人才的用工合同及工资清单。
（四）本政策实施中的资金由镇财政列支，奖金币种为人民币。

（五）本意见在执行过程中如与上级政策文件不符时，以上级政策文件为准。

（六）本意见由镇经发办负责解释，自二Ｏ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执行，原相关政策停止执行。
附：1、十强企业考评细则

2、“十佳”优势成长型企业考评细则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萧山区义桥镇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萧山区义桥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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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1：
十强企业考评细则
一、考评范围

当年销售产值在1亿元以上，实缴税费300万元（含）(按财税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)以上，利润400万元以上的镇属企业，达不到上述三项规定指标的不参加评选。

二、考核内容与得分计算方法

1、销售产值每300万元得1 分。
2、销售收入每300万元得2 分。
3、利润每10万元得2 分。
4、税费（按财税部门数据为准）

实缴每10万元得2分。
5、所有者权益比上年每增20万元得1分。
6、当年技改投入每投入100万元得3 分。
7、企业当年组建集团得10分、上市得20分。
8、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劳动保障、美化、绿化、洁化等方面业绩较好的企业，经有关部门评定，最高分可得每项10分，共40分。
三、竞争力指标

1、企业当年被认定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得5、10、1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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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企业当年被认定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的企业分别得5、10、15分。

3、项目列入省、国家星火、火炬或863计划的，分别得10分、15分。
4、企业产品当年获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称号的，每只分别得5、10、15分。
5、企业当年开发的新产品，鉴定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新产品的，每只分别得5、10、15分。

四、扣分项目
1、企业当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，重大火灾事故，发生劳动争议案件，致群体性上访，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，扣总得分的10%。

2、当年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二次的扣总得分5%。
五、一票否决项目

1、发生二人以上死亡事故、重大火灾事故，造成重大损失的实行一票否决。

2、所有者权益比上年下降的一票否决。

3、企业产值/总资产的产出率低于60%的，一票否决。

4、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经营者有严重违纪、违规、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刑拘或判刑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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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2：

“十佳”优势成长型企业考评细则
一、评选范围

当年销售产值在8000万元以上，实缴税费15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利润300万元以上（含）的企业中评选（十强企业不参加评选）。达不到上述三项规定指标的不参加评选。
二、考核内容与得分计算方法

（一）经济指标

1、销售产值每200万元得2分

2、销售收入每300万元得2分
3、工业增加值每20万元得1分

4、当年利润每5万元得2分

5、当年实缴税费每5万元得1 分

6、所有者权益比上年每增20万元得1分
7、当年技改投入每100万元得3分
（二）竞争力指标扣分及一票否决事项参照十强企业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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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促进  经济发展  若干政策  意见
抄送：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班子成员、机关各大办公室
中共义桥镇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年1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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